
 

 

大葉大學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106 年 10 月 25 日 第 54 次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系務會議通過 

108 年 09 月 09 日第 67 次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09 年 07 月 29 日第 69 次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大葉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學理念，提供學生 

              進入職場之前的準備教育，作為學生銜接在學與職場的總體驗，檢驗與 

              行動反思，同時提供本學程教學課程科目與內容的反思與修正，特別設置 

              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學生企業實習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由學程學生事務委員會進行各項實習規劃、執行、實習督導、考核及學生心理 

  輔導等各項相關事宜。 

 

第三條  企業實習實施方式： 

(一) 時間：於大一至大四實施，實習總時數計超過 120-240 小時(含)以認抵「世界文化

暨創意產業實務實習」課程 3 學分。 

(二) 學分：「世界文化暨創意產業實務實習」三學分 (必修)。  

(三) 學分：「全職實習」九學分(選修)。 

(四) 實習名額分配：原則上按學生意願分發，若有超額分配時，分配順序為 

        1. 由業界負責人挑選。 

        2. 由高年級學生優先分配。 

        3. 依在校成績平均分數高低錄取。 

(五) 實習成績：學期總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 

1. 實習單位評分 (50%)：依實習生之工作表現評分，評分項目包括：守時及勤墮 

 (含上、下班)、服裝及儀表、工作精神、敬業態度、學習態度、處理交辦事件

能力、嚴守紀律、其他能力。 

2. 實習訪視評分與實習報告成績 (50%)：由實習指導教師評定分數，評定標準為

訪視時業者之評價、學生實習相關的工作日誌及相關報告為基準。 

 

第四條  實習作業流程： 

(一) 選定實習合作廠商： 

1. 由學程教師共同推薦實習單位。 

2. 發函至企業徵詢學生實習合作意願。 

3. 與企業約定實習相關合作內容。 

4. 由學生自行尋找實習單位，填寫企業單位 學程評估申請表，並提出給企業實習

指導教師，再經學程學生事務委員會(企業實習小組)審核。 

(二) 審核後，即可至實習單位進行面試，並繳交實習單位要求之相關文件。 

(三) 審查實習申請資格，遴選合適學生。 

(四) 公告學生實習分發結果。 



 

 

(五) 由申請學生與家長確認，並繳交學生實習申請書、家長同意書。 

(六) 申請學生將資料繳交給企業實習指導教師，企業實習指導教師訪視申請學生實習單

位。 

(七) 經訪視後，申請學生填寫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有薪版 或大葉大學學生校

外實習合約書- 無薪版，企業實習指導教師訪視評估後，依學生合約書填寫實習機

構基本資料及評估表-有薪版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及評估表-無薪版。 

(八) 申請學生於實習前一個月繳交學生實習申請書、家長同意書、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

習合約書-有薪版 / 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無薪版、實習機構基本資料及評

估表-有薪版 /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及評估表-無薪版至學程辦公室。 

(九) 學程行政助理彙整申請企業實習學生名單並建立保險清冊。 

(十) 學程辦公室將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有薪版 / 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 無薪版、實習機構基本資料及評估表-有薪版 /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及評估表-無薪版

送交學校用印以及實習資料建檔。 

(十一) 學校用印完畢後，學程辦公室留存申請學生學生實習申請書、家長同意書、實 

      習機構基本資料及評估表-有薪版 /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及評估表-無薪版，大葉大 

      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有薪版 / 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無薪版一份將由 

      學程辦公室留存，另一份將由實習單位留存。 

(十二) 學生按規定時間自行前往各實習單位報到。 

(十三) 企業實習指導教師於學生實習期間進行訪視，依學生實習狀況填寫實習輔導教  

      師訪視表。 

(十四) 學生實習結束後，繳交大葉大學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世界文化暨創 

     意產業實務實習時數認列繳交資料清 單、由企業填寫的學生實習成績考核表-有 

     薪版 /學生實習成績考核表-無薪版及實習時數證明書-有薪版/實習時數證明書-無 

     薪版以及由學生填寫的心得表及工作日誌。 

              (十五)學程辦公室將所有資料彙整給學程主任審核及評分，即完成實習時數認證。 

 

第五條  實習指導老師之工作職掌： 

(一) 指導學生應用所學於工作實務上，以達成實習目標。 

(二) 關心學生實習的生活狀況，並適時指導學生培養敬業精神。 

(三) 實習期間：進行訪視工作，至少前往每個實習單位 1 次或 2 次，以瞭解學生實習情

形。由實習指導教師視學生需要提供相關輔導與協助，並與實習機構聯絡窗口保持

聯繫，以瞭解學生實習狀況。 

(四) 指導學生撰寫實習報告，並協助落實學生實習目標。報告書內容依序包括：公司簡

介、經營理念、組織、實習工作內容與說明、實習心得等部分。 

(五) 成績評定：針對學生實習報告書、實習單位核給之學生實習考核表及實習期間表現

評定實習成績或「世界文化暨創意產業實務實習」學期成績。 

 

第六條  實習單位指導主管： 

              實習單位指導主管負責學生實習考核評分。其職責為： 



 

 

(一) 與學生互動： 

1. 協助學生認識與適應機構環境。 

2. 協助學生培養專業知識與技能。 

3. 協助學生瞭解企業倫理。 

4. 協助學生瞭解自我實習狀況。 

5. 於實習期間紀錄實習學生之出缺勤狀況，並考核學生實習成效，並請於實習完

成後，完成實習成績評量。 

(二) 與學校互動： 

1. 與本學程協調實習課程相關事宜。 

2. 安排學生實習期間之工作。 

3. 協助學校實習指導教師瞭解學生實習狀況。 

4. 在實習期間與本學程共同維護學生之安全，並請隨時與本學程保持聯絡。 

5. 其他需要實習任課教師配合及協助事項。 

 

第七條  實習期間學生需注意與配合事項： 

(一) 實習視同正課，實習期間學生應注意安全，須遵守校規及實習單位之各項規定， 

並服從實習單位指導主管之指導。 

(二) 學生隨時注意服裝儀容整潔，以維安全與榮譽。 

(三) 實習期間倘有任何問題應立即與本學程實習指導老師或學程主任聯絡。 

(四) 實習結束後，學生需於公告時間內繳交資料清單、由企業填寫的學   

生實習成績考核表-有薪版/學生實習成績考核表-無薪版及實習時數證明書-有薪版/

實習時數證明書-無薪版、由學生填寫的心得表及工作日誌。 

 

第八條  請假手續： 

(一) 依各實習單位請假辦法辦理。 

(二) 實習單位主管依實習學生之出勤狀況給予成績之考核。 

(三) 實習課程缺括時與請假數總和超過三分之二者，即取消該次實習資格。 

 

第九條  為求學生實習安全，實習學生宜自行辦妥學生意外險，保額 200 萬元。投保天數需與  

             實習天數相符或多於實習天數。 

 

第十條  為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一條  本細則經事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